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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 

类型 
项目名称 子项 责任事项 

1 行政许可 

小额贷款公司

设立、变更、注

销审批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十个工作日）作出准予决定。 
4.送达阶段责任： 

制发送达经营许可证或者其他审批文件。  

5.事后监督监管责任： 
通过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被许可人从事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2 
 

2 行政许可 

融资担保公司

的设立与变更

审批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十个工作日）作出准予决定。 
4.送达阶段责任： 

制发送达经营许可证或者其他审批文件。  

5.事后监督监管责任： 

通过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被许可人从事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3 行政许可 
融资担保公司

注销审批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十个工作日）作出准予决定。 
4.送达阶段责任： 

制发送达注销审批有关文件。  

5.事后监管责任： 

通过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被许可人从事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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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许可 

区域性股权市

场设立、变更、

注销审批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十个工作日）作出准予决定。 
4.送达阶段责任： 

制发送达经营许可证或者其他审批文件。  

5.事后监督监管责任： 

通过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被许可人从事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5 行政许可 

地方交易场所

及分支机构设

立、变更、注销

审批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十个工作日）作出准予决定。 
4.送达阶段责任： 

制发送达经营许可证或者其他审批文件。  

5.事后监督监管责任： 

通过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被许可人从事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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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许可 

设立典当行及

分支机构审批

（设立、变更、

注销）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十个工作日）作出准予决定。 
4.送达阶段责任： 

制发送达经营许可证或者其他审批文件。  

5.事后监督监管责任： 

通过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被许可人从事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7 行政许可 

融资租赁公司

及分支机构设

立、变更、注销

审批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十个工作日）作出准予决定。 
4.送达阶段责任： 

制发送达经营许可证或者其他审批文件。  

5.事后监督监管责任： 

通过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被许可人从事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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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政许可 

商业保理公司

设立、变更、注

销审批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十个工作日）作出准予决定。 
4.送达阶段责任： 

制发送达经营许可证或者其他审批文件。  

5.事后监督监管责任： 

通过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被许可人从事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9 行政许可 

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及分支机

构设立、变更、

注销审批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核。 
3.决定阶段责任：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十个工作日）作出准予决定。 
4.送达阶段责任： 

制发送达经营许可证或者其他审批文件。  

5.事后监督监管责任： 

通过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被许可人从事的相关活动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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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政强制 

查封、扣押已经

形成重大金融

风险或者存在

严重违法情形

的地方金融组

织的经营活动

场所、设施、财

物 

1.小额贷款公司; 

2.融资担保公司; 

3.区域性股权市场; 

4.地方交易场所; 

5.典当行; 

6.融资租赁公司; 

7.商业保理公司; 

8.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1.报告批准: 

实施前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情况紧急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人员应
当在实施后24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审批手续。 

2.执法过程： 

由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当场向当事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不得重复查封。 

11 行政强制 

对非法集资有

关经营场所的

查封和有关资

产的查封、扣押 

 

1.报告批准: 

实施前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情况紧急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人员应
当在实施后24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审批手续。 

2.执法过程： 

由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
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当场向当事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不得重复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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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政检查 

对地方金融组

织监督检查（现

场检查和非现

场监管、监管谈

话等） 

1.小额贷款公司; 

2.融资担保公司; 

3.区域性股权市场; 

4.地方交易场所; 

5.典当行; 

6.融资租赁公司; 

7.商业保理公司; 

8.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1.制定方案阶段责任： 

实施检查前应当依法制定含有正当理由、事项和内容的检查方案； 

   拟定检查工作范围、确定参检人员； 

   根据实际工作安排检查时间。 

2.实施检查阶段责任： 

依照检查方案规定的时限、范围开展检查； 

实施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依法查阅资料、查看现场、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调查提取有关证据； 

实施检查应当不影响当事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与生活； 

依法告知当事人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及处理意见，对不服处理意见的，可以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和纠正； 

实施行政检查中不得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严禁吃、拿、卡、要； 

不得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 

3.事后监管责任： 

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按月或者按季度主动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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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行   

政权力 

小额贷款公司

变更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即时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2.核验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备案事项进行核验，对符合变更备案情形的，准予备案。对不符
合变更备案情形的，不予备案。 

14 
其他行   

政权力 

融资担保公司

变更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即时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2.核验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备案事项进行核验，对符合变更备案情形的，准予备案。对不符
合变更备案情形的，不予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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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行   

政权力 

区域性股权市

场变更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即时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2.核验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备案事项进行核验，对符合变更备案情形的，准予备案。对不符
合变更备案情形的，不予备案。 

16 
其他行   

政权力 

地方交易场所

变更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即时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2.核验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备案事项进行核验，对符合变更备案情形的，准予备案。对不符
合变更备案情形的，不予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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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其他行   

政权力 

典当行及分支

机构变更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即时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2.核验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备案事项进行核验，对符合变更备案情形的，准予备案。对不符

合变更备案情形的，不予备案。 

18 
其他行   

政权力 

融资租赁公司

变更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即时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2.核验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备案事项进行核验，对符合变更备案情形的，准予备案。对不符
合变更备案情形的，不予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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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其他行   

政权力 

商业保理公司

变更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即时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2.核验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备案事项进行核验，对符合变更备案情形的，准予备案。对不符
合变更备案情形的，不予备案。 

20 
其他行   

政权力 

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变更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 

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应当当场或者在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即时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2.核验阶段责任：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备案事项进行核验，对符合变更备案情形的，准予备案。对不符
合变更备案情形的，不予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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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其他行   

政权力 

典当企业及其

分支机构年审 
 

1.审查阶段责任： 

收到各区主管部门初审意见及企业年审材料后，本机关进行复审，汇总全市年审情况
和统计数据。 

2.决定阶段责任： 

对符合典当企业年审相关规定要求的，作出A类典当企业或B类典当企业年审决定。对不符
合典当企业年审相关规定要求的，作出典当企业未通过年审决定。 

 

22 
其他行   

政权力 

创业投资企业

备案和年检 
 

1.受理阶段责任： 

备案事项应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申请事项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备案事项应当在自收到
申请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决定是否受理其备案申请；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 
    年检事项应通过“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管理系统”接收已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及管理顾问
机构提交的年检材料，年检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已按照本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
正年检材料的，年检事项应通过“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管理系统”自动受理。 

2.审查阶段责任： 
    备案事项在受理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申请后，应当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备案条件。 
    年检事项应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并收到企业年检申请后对已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及管理
顾问机构进行年度检查。在必要时，对其投资运作进行不定期检查。 

3.决定阶段责任： 
    备案事项应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形成审核意见。对符合备案条件的，签署已予备案的
审核意见。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签署不予备案的审核意见。 
    年检事项应对年检材料进行审核，形成审核意见。对遵守规定进行投资运作的，签署年
检通过的审核意见。对未遵守规定进行投资运作的，应当责令其改正。 

4.送达阶段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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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事项应对符合备案条件的，制发送达已予备案的书面通知。对不符合备案条件的，
制发送达不予备案的书面通知。 
    年检事项应对遵守规定进行投资运作的，通过“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管理系统”通知其年
检通过决定，并制发送达年检合格通知书。对未遵守规定进行投资运作的，通过“创业投资
企业备案管理系统”通知其年检不予通过决定。 

 

23 行政处罚 
对地方金融组

织行政处罚 

1.小额贷款公司; 

2.融资担保公司; 

3.区域性股权市场; 

4.地方交易场所; 

5.典当行; 

6.融资租赁公司; 

7.商业保理公司; 

8.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1.立案阶段责任： 

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及时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 

出示执法身份证件，表明执法身份； 

应当有2名以上（含2名）行政执法人员共同参加调查取证； 

依法调查和保存证据； 

3.审查阶段责任： 

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
补充调查）；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告知阶段责任： 

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制作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
、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以及 听证等权利； 

对于符合听证条件的，应依法告知当事人有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依
法组织听证。 

5.决定阶段责任：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
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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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依法决定给予行政处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在处罚决定书中告知对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
罚款的行政处罚。 

6.送达阶段责任：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 

使用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处罚； 

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